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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德恒 13F20200002-17 号 

致：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

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已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德恒 13F20200002-2 号《律师工作报

告》、德恒 13F20200002-3 号《法律意见书》、德恒 13F20200002-7 号《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德恒 13F20200002-11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德恒

13F20200002-16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下发的《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

议意见的落实函》（审核函〔2020〕010726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

对《落实函》所载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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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落实函》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修改、补充

或进一步说明，应与上述五个文件一起使用；如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与上述五

个文件的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为准。除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有特别说明外，《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所述的本所经办律师的说

明、声明、释义等相关内容同样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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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关联自然人偿还借款利息情况、

关联自然人借款体现出的内控风险和公司治理缺陷。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关联自然人偿还借款利息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因临时资金周转需求，存在互相进行临时资金拆借

的情形。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与该等关联方之间互相拆借资金的时间较短且已

按合理的利率结算利息，其中，关联自然人偿还公司借款利息情况如下： 

（一）杨文瑜偿还借款利息情况 

单位：万元 

日期 拆出金额 收回金额 余额 利息金额 真实用途 

2017 年 10.10 10.10 - 0.07 主要用于个人消费 

2018 年 40.52 40.52 - 0.60 主要用于个人消费及家庭装修

（二）杨惠静偿还借款利息情况 

单位：万元 

日期 拆出金额 收回金额 余额 利息金额 真实用途 

3 月 100.00 100.00 - 

7 月 15.00 15.00 - 

12 月 60.00 60.00 - 
2017 年 

合计 175.00 175.00  

0.09 主要用于借予朋友周转

2 月 479.63 179.63 300.00 

3 月 28.87 30.00 298.87 

4 月 - 240.00 58.87 

2018 年 

5 月 - 58.87 - 

0.41 主要用于借予亲属或朋

友经营的企业，用作周转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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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拆出金额 收回金额 余额 利息金额 真实用途 

合计 508.50 508.50  

（三）杨美芹偿还借款利息情况 

单位：万元 

日期 拆出金额 收回金额 余额 利息金额 真实用途 

2017 年 43.50 43.50 - 0.17 主要用于个人信用卡还款

1 月 6.77 - 6.77 

2 月 8.05 - 14.82 

4 月 182.95 - 197.77 

5 月 - 197.77 - 

2018 年 

合计 197.77 197.77  

2.00 
主要用于借予亲属或朋友经

营的企业，用作周转资金

（四）林奎方偿还借款利息情况 

单位：万元 

日期 拆出金额 收回金额 余额 利息金额 真实用途 

1 月 12.00 - 12.00 

4 月 - 12.00 - 

8 月 60.00 60.00 - 

10 月 168.18 94.87 73.31 

11 月 108.50 - 181.81 

12 月 - 181.81 - 

2017 年 

合计 348.68 348.68  

1.55 
主要用于借予亲属或朋友经

营的企业，用作周转资金

1 月 295.50 - 295.50 2018 年 

2 月 355.20 - 650.70 

13.61 主要用于借予亲属或朋友经

营的企业，用作周转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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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拆出金额 收回金额 余额 利息金额 真实用途 

3 月 227.18 95.48 782.40 

4 月 246.53 327.12 701.81 

5 月 233.87 525.91 409.78 

6 月 254.04 439.78 224.04 

7 月 - 177.04 47.00 

8 月 - 47.00 - 

合计 1,612,32 1,612.32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2018 年，上述关联自然人从公司拆入资金主要

用于个人消费、装修或借予其亲属、朋友经营的企业用作周转资金等，杨文瑜、

杨惠静、杨美芹、和林奎方需向公司支付报告期内的利息金额分别为 0.67 万元、

0.50 万元、2.17 万元、和 15.16 万元，且均已向公司支付。自 2019 年以来，公

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未再发生临时性资金往来。 

二、关联自然人借款体现出的内控风险和公司治理缺陷 

（一）关联自然人借款发生当期体现出公司未严格按照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

制度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发行人于 2015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规范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对关联方资金往来进行了规定。发行人虽已建

立了《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但 2019 年以前未严格按照有关关

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导致在未履行决策程序的情

况下关联方多次拆借公司资金的情形发生。 

（二）发行人财务部等相关部门未定期对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进行检查并上

报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审查情况。 

如上所述，上述关联自然人借款体现出公司未严格按照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

制度履行相关审议程序、相关部门未定期对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进行检查并上报

审查情况等内控风险和公司治理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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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1. 发行人已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关联自然人偿还借款利息情况，杨文瑜、杨

惠静、杨美芹和林奎方需向公司支付的利息金额分别为 0.67 万元、0.50 万元、

2.17 万元和 15.16 万元，且均已支付。 

2. 发行人关联自然人借款发生当期体现出公司未严格按照有关关联交易的

决策制度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发行人财务部等相关部门未定期对发

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进行检查并上报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审查情况，导致关联自然

人拆借公司资金的情形发生。但该等情形已经在 2019 年得到彻底规范，不构成

发现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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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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